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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質詢
謝誓宏議員

優先保障本地人士入場保安行業與規範保安人員職責

本人於2022年3月25日通過書面質詢想特區政府反應港珠澳大橋口岸保安
人員對通關車輛進行攔截查車的行為。特區政府於2022年4月29日回覆表
示：“保安範疇主要安排保安員負責駐守於出入境樓層與檢查區、車道及
貨場等位置，協助維持秩序和分流，以確保通關暢順。此外，治安警察
局表示，關閘出入境事務站及港珠澳大橋出入境事務站之車道警員對通
關車輛車廂進行檢查，並因應情況安排保安員協助警員查車，其工作具
合理及合法性，不會超出其原本的業務職責範圍。”
我們辦事處近段時間再次收到市民的反應，他們指出，於大橋口岸在缺
乏警員的陪同下保安對他們進行攔截查車，而並非如當局上述回覆那般
保安人員的職責僅限於維持秩序、指引車輛進入通關車道。
警員在出入境場所攔截查車屬“警權力”職責範圍，保安作為政府部門在
疫情期間聘請的協助人員，維持公共安全與社會秩序固然重要，但這不
代表他們可以代警員行使執法權。保安關口貿然攔截查車不禁讓市民懷疑
“警權力”的嚴謹性。因此，如何落實大橋口岸保安職責範圍、讓保安人
員更規範地協助警員工作，以及釐清二者交界的模糊之處，是值得重視
的問題。
本澳已進入後疫情時代，據統計暨普查局就業調查結果顯示，本年度2月
至4月份的失業率情況高企，本地居民總體失業率達3.6%。當局為何不藉
著這機會開放這類職位給本地失業人士，優先保障本地居民就業。
基於此，本人向政府提出如下質詢，並要求適時給予清楚、準確、連貫
和完整的回覆：
1、特區政府如何定義口岸保安人員攔截查車行為，涉及“警權力”的攔截
查車行為是否由當局批准，讓保安在沒有警員的陪同下可以截查車輛？
特區政府如何加強、完善保安人員“查車”的法理性，以保障市民在維護
自身權益之餘，亦能避免遭保安違法盤查車輛的情況？
2、有關保安公司進駐在本澳各大口岸的人員中，特區政府有否瞭解當中
有多少為澳門本地居民？在本地居民失業率高企的情況下，政府應如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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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看待從而提高澳人的就業率？
3、特區政府會否考慮參考临近地區香港和珠海的“輔警”制度，聘請並培
訓澳門本地居民以“輔警”的形式在港珠澳大橋口岸對通關車輛攔截查車，
如此一來，既能解決“警權力”的問題，也能夠解決本地居民失業的問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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